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 

复试备考指南 

 

为避免人员聚集，减少疫情感染风险，根据北京市教育考试院要

求，我校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采用网络远程复试方式。请进入复

试的考生按照以下安排备考： 

一、 关注学校及报考学院相关通知 

我校一志愿复试预计将于 4月 6日后开始有序启动，具体时间由

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一志愿复试考生名单已于 3月 31日发布，

考生可通过考生服务系统查询。我校复试录取工作办法、各学院复试

安排将于 4月 2日前在我校网站公布。进入复试名单的考生应当密切

关注学校和报考学院复试工作的相关通知以及规定，了解复试环节和

复试相关政策法规。 

二、提前做好软硬件调试并选择适合复试的空间 

1、考生应按要求备妥软硬件条件和网络环境，根据报考学院要

求在电脑端及移动端提前安装指定软件（包括但不限于浏览器

\office\钉钉\腾讯会议\学信网\远鉴系统\易考客户端\优巡客户端

\CS扫描王等），并根据学院要求配合完成网络远程复试软件测试。 

2、考生需要准备可以支撑“双机位”运行的硬件，即需要两部

带摄像头的设备及附件，包括一台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需外接麦克

风、音箱及高清摄像头）、手机、手机支架等。双机位设备组合见下

图： 



 

 

 

 

 

 

一台设备（第一机位）从正面拍摄，放置在距离本人 30cm 处，

另一台设备（第二机位，可自由移动）从考生侧后方 45°距离本人

30cm 处拍摄，确保第一机位和第二机位分别从考生面前和身后完整

拍摄到考生全身、复试组教师能够从第二机位清晰看到第一机位屏幕。

效果图如下。 

 3、复试开始前，考生应当根据考务人员的指令，手持第二

机位摄像头，环绕 360°展示本人应试环境。 

4、复试时考生需具有宽带网、Wi-fi、4G网络等两种以上的

网络条件，两个机位分别采用不同的网络，确保复试网络畅通。

考生应当选择独立、可封闭的空间，确保安静整洁，复试期间严

禁他人进入考试独立空间。除复试要求的设备和物品外，复试场

所考生座位 1.5 米范围内不得存放任何书刊、报纸、资料、电子



设备等。 

5、考生应提前安装并熟练使用浏览器及各复试系统（学生端

操作说明见附件）。电脑端需安装最新版 Chrome 浏览器，手机端

上需安装最新版学信网 APP，苹果手机需使用最新版本 Safari浏

览器，安卓手机需使用最新版 Chrome浏览器。请考生注意各类软

件及手机 APP已获得摄像头及麦克风权限。 

6、考生提前测试设备和网络，须保证设备电量充足、网络连

接正常。考试进行中须关闭移动设备录屏、音乐、闹钟等可能影

响正常复试的应用程序。请考生提前按报考学院要求做好准备，

并根据学院的安排进行提前测试。如有困难，请务必提前向学院

反映，做好沟通。 

7、考生应保持手机通话畅通。如报考时填报的手机号码已更

换，应提前向报考学院报备。 

考试过程，考生应避免考试中途有电话进入中断信号。考生须

关闭所有与考试无关程序，特别是闹铃、音乐、微信、QQ 等易弹出

窗口的软件，并将手机音量调至最大。 

8、考生需按照要求调整视频画面：正面免冠面对摄像头，视

线不能离开屏幕；头肩部及双手应处于视频画面正中间，面部清

晰可见，不佩戴口罩，头发不遮挡耳朵，不戴耳饰，不可佩戴耳

机。 

三、注意事项  

1.仔细阅读各复试系统操作说明（附件 1-7）、北京中医药大

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考场规则（附件 8）以及《国家教

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附件 9）。 



2.提前进行网络测试，建议使用稳定的宽带（WiFi）网络和

流量两种模式，一种方式断网后可及时转换其他方式连接。请确

保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电源稳定、电量充足。在复试过程中出

现意外情况时，应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或按照断网应急办法处

理。 

3.穿着得体，视频、音频符合复试要求。 

4.复试期间能提供清晰的视频画面和音频传输，保证视频、

音频的真实。复试全程不能有其他人员在场或中途进场。 

5.复试期间房间内不得放置任何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关闭 QQ、

微信、手机短信等即时通讯软件或功能。 

6．复试未结束前不能离场。 

7.因考生个人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间参加复试，经工作人员短

信或电话提醒后，仍然未进场，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后果由

考生个人承担。 

8.未参加系统测试的考生，如在复试时出现操作不熟练等问

题影响复试成绩，考生后果自负。 

9. 考生应妥善保存复试笔试答题纸等相关材料的原件，并按

学院要求及时提交备查。 

四、违规处理 

考生应诚信复试。提前认真阅读《教育部关于印发<2021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做好 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国家教育考试违

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 36 号）以



及北京中医药大学和报考学院发布的相关招考信息。须知晓：在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行为；为他人实施组织作弊

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行为；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

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考试的试题、答案的行为；代替他人或者让

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为都将触犯刑法。 

对在考试过程中，违反诚信、规范应试相关规定者，无论何

时，一经发现，将取消考试成绩或录取资格，触犯法律的，按有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并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入学后 3个

月内，我校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有关要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

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复试是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复试内容属于国家

机密级。考生在复试前需宣读复试诚信承诺书，复试过程中禁止

录音、录像和录屏。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录制、复制

或传播与我校复试相关的内容。复试过程中，所有涉考人员应当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对复试过程和内容保密。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21年 4月 2日 

 


